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1,318 6.08

            1,173 5.42

            1,420 6.56

            8,451 39.03

           10,823 49.99

            6,078 28.09

            1,883 8.70

            1,778 8.21

            1,583 7.31

            7,168 33.11

            5,877 27.15

            1,223 5.65

            2,700 12.48

            5,427 25.07

            6,493 30.00

            1,269 5.86

            5,263 24.32

            3,300 15.24

            1,700 7.85

            1,800 8.32

            3,800 17.55

           10,107 46.69

            5,700 26.33

            1,224 5.65

            1,800 8.32

            2,700 12.47

            2,801 12.94

            3,600 16.63

            1,905 8.80

永豐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世華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永豐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証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富邦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集團

宏泰集團

寶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新票券金融股份有限公司

金融控股所有子公司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授信、背書或其他交易總額

民國97年12月

報表編號：F07

金融控股公司代號及名稱：263 日盛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占金融控股公司之淨值比例(%)姓名/名稱

鴻海集團

漢神集團

義聯集團

新光集團

富邦集團

統一集團

中華開發金控集團

中信集團

授信、背書或其他交易

之加計總額

永豐餘集團

台塑集團

台南紡織集團

元大金控集團

國泰金控集團

金仁寶集團

奇美集團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金融控股所有子公司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授信、背書或其他交易總額

民國97年12月

報表編號：F07

金融控股公司代號及名稱：263 日盛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占金融控股公司之淨值比例(%)姓名/名稱
授信、背書或其他交易

之加計總額

            2,620 12.10

            2,400 11.09

            4,700 21.71

            6,251 28.88

            5,100 23.56

            3,901 18.02

            2,881 13.31

            9,300 42.96

            3,500 16.17

            1,689 7.80

台灣高速鐵路股份有限公司

英商渣打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花旗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國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群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商德意志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元大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註：

1.金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為授信、背書或其他交易總額達金融控股公司淨值百分之

五或新台幣三十億元二者孰低者，應依本表填報。

2.授信係指放款、貼現、透支、承兌、保證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業務項目。

3.背書指票券公司之背書保證。

4.其他交易係指與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以下稱該等關係人）進行下列交易行為。

（1）投資或購買該等關係人為發行人之有價證券。

（2）購買該等關係人之不動產或其他資產。

（3）出售有價券、不動產或其他資產與該等關係人。

（4）簽訂給付金錢或提供勞務之契約。

（5）擔任金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代理人、經紀人或提供其他收取佣金或費手之服務行為。

（6）與該等關係人有利害關係之第三人進行上揭交易，或與第三人進行有該等關係人參與之交易。

（7）銀行子公司發行之可轉讓定期存單不列入交易金額之計算範圍。

電話： 網址：

（8）金融機構收取客戶資金交付票、債券之附買回交易，不列入交易金額之計算範圍。

5.表格不足使用者，請依格式製作。

6.應於每營業年度第二季及第四季終了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登載於公司網站，且須保留至下一次更新資料為止。

填表單位： 主管： 填表人：


